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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身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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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农村人身保险需求与居民收入等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采用农村居

民的入户调查数据，讨论居民收入、政府财力等变量对农村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提出提高农

民人身保障水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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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人身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在人身保险需求理论的指导下，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确定参与典型相关分析的两组变量。与

人身保险需求有关联的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政收入、消费物价

指数、劳动力负担系数、老年抚养率、百名劳动力大专以上人口比重等，简称“因素组”。反映人

身保险需求的变量包括：商业人身保险深度、商业人身保险密度、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农村医疗

保险覆盖率，简称“需求组”。 

目前有关农村人寿保险需求的官方统计数据还不多见，本文采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县域保险发

展研究课题组2005年12月发布的全国30个省（区、市）2004年的截面数据，①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得到基本输出结果。结果显示： 

第一，收入是影响农村人身保险需求的最重要因素。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

恩格尔系数是与人身保险需求组典型变量相关性最强的经济指标，说明农村人身保险需求的发展现

状与保险需求理论是相吻合的。 

第二，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影响农民人身保险需求水平的高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具有政策性特点，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决定地方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险基金形成额的财政补

贴能力，政府财政补贴水平高，农民需要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额相对就低，可以促进农村社会保险

需求的扩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财政收入与人身保险需求组典型变量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

数为0.678）。入户调查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如北京市和浙江省，即使在没有中央政

府补助的前提下，地方各级政府对农民投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给予的补助水平也较高，农民只

需缴纳15元，就可以享受100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保障水平；财政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如吉林

省，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给予参合农民补助的条件下，农民缴纳10元参合费，可以享受50元的基

金保障水平。 

第三，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较弱。典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抚养率与人

身保险需求组的相关性相对最弱（相关系数为0.486）。因此，年龄结构对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较



弱。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投保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主要为意外伤害险，在校学生和家庭主要劳动

力是农村商业人身保险需求的主体，老年人参保的比例极低。 

二、相关因素与人身保险需求关系的理论逻辑与经验事实 

人身保险需求水平扩大与收入、财政、人口结构因素的理论逻辑是：第一，收入是影响商品需

求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人身保险需求的扩大有利于居民收入的稳定。农村人身保险作为一种特殊商

品，既可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又可以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身保

险属于生活必需品。但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与城镇居民的对比上，均呈现较低

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农民收入数据，40%的低收入农户家庭现金收入不抵现金支出，

这部分居民依靠自身的力量，不会形成人身保险的需求。第二，社会保险的社会性与政策性，决定

了政府的财政补贴作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时至今日，全国尚无

统一的关于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政策，多数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自己负担全部的保

费，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性在很多地区基本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各级政府关于农民参加社会保险

的政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第三，人口是形成人身保险需求的基础。理论

上，老年人口越多，参加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人数就会越高，但我国商业人身保险公司在很多险

种上对参保人群的年龄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许多老年人被拒之门外；同时，由于老年人口的劳

动能力减弱，老年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多数老年人口负担不起高昂的保险费用。因此，老年人口对

养老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在农村基本没有体现。 

国外典型国家农村人身保险需求发展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上述三种因素与农村人身保险需求的

相关性。① 德国在建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前，农民主要依靠自愿购买的商业人身保险解决风

险转移问题，而当时只有33%的农场主和16%的共同劳作的家属购买了商业人身保险。为了保证农场

主及其家属年老后的现金需求，德国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拿大与德国相

似，为了保证农民年老后的收入稳定，同时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资源合理利用问题，建立了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了实现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典型国家政府对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险

缴费提供高额的财政补贴，如波兰国家财政对养老保险资金支持的比例为90%以上，多数国家为农民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计划，政府财政为基本的农民社会保障提供财政支持。 

国际上许多国家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时间滞后于城市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我国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还不高，农民的保险缴费能力仍很低，建立农村人身保险制度难度很高。但我国农村老龄

化水平高于城市化，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与医疗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全国经济的发展，应未

雨绸缪，及早规划。 

三、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补贴份额。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发展的经验事实表

明，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减轻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负担，扩大农民的社会保险

需求，提高农民生活的保障水平。 

第二，分层次建立农村人身保险制度。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地方政

府财政实力与农村人口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高，农民的工

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的生活方式与城镇人口区别不大。商业人身保险的保障范围与



保障水平较为灵活，可以满足不同农民的保险需求意愿，农民对商业人身保险的认同度高，形成的

商业人身保险需求水平较高，建议在这些地区建立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商业人身保险为补充，对

农民的人身风险具有全面、高水平保障的农村人身保险制度。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地区，农民收

入与地方财政实力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农民来源于农业生产的收入比例

低，农民增收速度略高，农村集体依靠出租土地收益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对农

民参加社会保险的财政补贴能力强，建议这些地区以建立保障程度较高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为主。

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无力投保商业人身保险。如果凭借农民自身力量，也

会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力参加社会保险，导致农民享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这些地区地

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不高，如甘肃省人均财政收入为542元，不到人均财政收入最高水平上海市的

1/16，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难以改变需求能力不足的现状，因此，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共同努力，以中央政府为主，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建立具有基本保障水平的农村社会保险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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